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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抄本

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受文者：
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幼字第1132360500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

檢送「113學年度第1學期學前疑似身心障礙幼兒特教學生

助理人員服務時數申請核定彙整表–私立」1份，本案經費

另案核撥，請查照。

依據本市113學年度學前階段疑似身心障礙幼兒支持性服

務實施計畫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年6月25日臺教

國署幼字第1135601226號函辦理。

本案執行期程為113學年度(113年8月至114年7月)，倘受核

定幼生於113學年度第2學期鑑定安置議決為確認生，則不

適用疑似生核定時數，未使用之鐘點費及勞健保費應於核

結時併同辦理繳回，並依期程另案申請113學年度第2學期

助理人員時數。

各園應確實督導助理人員於每日服務結束後，填寫「特支

CD3-疑似身心障礙幼兒助理人員服務記錄」電子檔或紙本

記錄並留園備查。

重申貴園應於進用特教學生助理人員後，依幼兒教育及照

顧法第15條規定，於進用後30個工作日內函報本局備查，

並應遵守勞動基準法等相關規定，以維護其權益。

倘有相關疑義，請電洽本市學前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蔡
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20樓
西側

承辦人：方子菱
電話：(02)29603456分機2846
傳真：(02)29529696
電子信箱：ap6105@ntpc.gov.tw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2月2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
一、

二、

三、

四、

五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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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姐：(02)89432041分機727。

正本：113學年度第1學期疑似生助理人員受核定私立幼兒園
副本：新北市中和區秀山國民小學(新北市學前特殊教育資源中心)(含附件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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